
 

 

臺北市112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複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

 

應考人姓名  

准考證號碼  

考試科目  

申請複查科目(請勾選) 

教學演示 

口試 

電腦實務操作 

個案輔導情境演練 

聯絡電話  

 

一、 申請複試成績複查，請依下列方式辦理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二、 申請人應於112年6月16日(星期五)中午12時起至下午6時前，填

具本申請表並檢附准考證影本，以電子郵件方式【電子郵件信

箱：huiyao@hces.tp.edu.tw】向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提

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(以申請人電子郵件寄發時間為準)。 

三、 倘接獲應考人申請，將以電子郵件回覆確認收悉，並提供台北

富邦銀行單一繳款帳號；倘應考人未獲回覆，請以「電話」方

式聯繫確認，連絡電話：(02)2306-4352轉110，逾期或程序不

合者，不予受理。 

四、 請於112年6月17日(星期六)前，使用銀行自動櫃員機(ATM)或網

路銀行完成轉帳繳費(複查費每科新臺幣100元整)，成績複查結

果將於112年6月17日(星期六)前回寄至各申請人信箱。 

附件2 


